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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事項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１－３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護理人員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３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及第七十四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３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暨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等103年度預算書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３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交黨團協商一　　　　　　　（頁次：３６３－４１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１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１６－４１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決議：核四廠1號機不施工只安檢，安檢後封存，核四廠2號機全部停工。核四安檢完畢後，先進行封存，日後如需放置燃料棒，須先辦理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有結果前，除安檢及封存維護相關經費外，不編列其他核四預算。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一交黨團協商一　
　　　　　　　　　　　　　　　　　　　　　　　　　　　　　　（頁次：４１７－４１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委員盧嘉辰等26人，為本院委員陳歐珀於馬總統母親秦厚修女士治喪期間赴靈堂鬧場，對喪家不敬，嚴重失禮在前，又虛與狡辯在後，行為脫序為社會所不容乙事，建請將陳委員歐珀交付本院紀律委員會懲戒，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一交黨團協商一　　　（頁次：４１８－４１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條、第八十六條及第一百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一交黨團協商一　　　　　
　　　　　　　　　　　　　　　　　　　　　　　　　　　　　　（頁次：４１９－４３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地方制度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一交黨團協商一　　　　　　　（頁次：４３０－４３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九條條文一完成三讀一　　　　　　　　　　（頁次：４３９－４４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營造業法第三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一完成三讀一　　　　　　　（頁次：４４５－４５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